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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保险缴费年限不足，企业可以拒付产假工资吗？

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满，
后续治疗费用谁负担？

编辑同志：

2023年8月， 我邻居
黄先生夫妇膝下独子不
幸因意外事故离世 ， 生
前为他们留下了一个孙
女 。 儿子去世后， 孙女
一直跟随其母聂女士生
活， 老两口也经常去看
望孩子， 祖孙之间感情
深厚。 两年后， 聂女士
打算带女改嫁， 对老人
看望孙女的态度越来越
冷淡， 最后就以种种理
由拒绝。

请问 ： 在这种情况
下， 黄先生夫妇如何能
够实现探望孙女的愿望？

读者： 臧大涛 （化名）

臧大涛读者：

黄先生夫妇可以采
取提起诉讼的方法 ， 由
法院通过调解或判决赋
予他们适度探望孙女的
权利。

《民法典 》 第1086
条第 1款规定 ： “离婚
后 ， 不直接抚养子女的
父或者母， 有探望子女
的权利， 另一方有协助
的义务。” 由此可知， 探
望权是法律赋予 “不直
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 ”
这一特定对象的法定权
利。 但与此同时， 法律
也并没有明确禁止祖父
母等隔代亲属的探望权，
因为探望权属于身份权
范畴， 祖父母、 外祖父
母和孙子女、 外孙子女
是直系血亲， 是父母子
女亲权关系的直接延伸。

对此 ， 《民法典 》
第1043条规定 ： “家庭
应当树立优良家风 ， 弘
扬家庭美德， 重视家庭
文明建设； 家庭成员应
当敬老爱幼， 互相帮助，
维护平等、 和睦、 文明
的婚姻家庭关系。” 该法
第10条规定： “处理民
事 纠 纷 ， 应 当 依 照 法
律 ； 法律没有规定的 ，
可以适用习惯， 但是不
得违背公序良俗。” 根据
这些规定， 赋予祖父母
适 度 探 望 权 符 合 公 序
良俗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司法实践中 ， 法院
支持隔代探望权的情形
通常包括三种： 祖父母、
外祖父母曾长期抚养孙
子女、 外孙子女， 双方
之间建立了良好感情的；
孙子女、 外孙子女的父
母一方死亡或丧失行为
能力的； 老人能够与抚
养孩子的一方协商一致
的。 综合上述情况 ， 黄
先生通过法院调解或判
决的形式， 获得孙女的
适度探望权 ， 可以弥补
孩子父爱的缺失， 能更
好地满足孩子在物质 、
精神及教育等方面的需
求， 符合未成年人利益
最大化的要求。

张兆利 律师

基本案情
2024年1月， 曲琪琪 （化名）

入职某线材公司工作。 此时， 她
已怀有身孕2个月 。 几个月后 ，
她顺利产下小宝宝并开始休产
假。 经线材公司核定， 她的产假
为158天 。 可是 ， 休产假前2个
月， 她既未能申领到生育津贴，
线材公司也未向她支付产假工
资， 直到从第3个月才开始领取
生育津贴。

对于无法申领生育津贴的原
因， 曲琪琪了解到的理由是按照
当地规定， 领取生育津贴必须符
合缴费满9个月的条件， 而线材
公司给她缴纳的生育保险尚不足
9个月。

对于线材公司未向曲琪琪支
付产假工资一事， 公司的解释是
单位已经严格按照法律 规 定 为
曲琪琪缴纳了生育保险 ， 其产
假工资应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
曲琪琪因参保时间不足无法领取
生育津贴， 属于社保政策限制所
致， 不应由单位承担产假工资支
付责任。

曲琪琪认为， 社保缴费年限
不足不应影响其依法享受产假工
资待遇， 遂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请求线裁决材公司支付其前2个
月的产假工资12200元。

裁判结果
当地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审理

后， 裁决驳回了曲琪琪的仲裁
请 求 。 曲琪琪不服该裁决 ， 向
线材公司所在地的一审法院提起
诉讼。

经审理， 一审法院认定， 线
材公司自曲琪琪入职后的第2个
月起为曲琪琪缴纳社会保险， 根
据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虽然女职工未满足连续缴纳生育
保险满9个月的条件 ， 无法领取
生育津贴， 也应由用人单位向女
职工支付相关待遇。 据此， 判决
线材公司支付曲琪琪产假工资
12200元。

线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 提
出上诉 。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法律评析
本案涉及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生育津贴与产假工资并

不是一回事， 二者之间有关联，
也有一定的差异。

生育津贴是女职工按照国家
规定享受产假或者计划生育手术

期间获得的工资性补偿。 支付生
育津贴的主体是社保经办机构，
即生育津贴由社保经办机构按规
定标准拨付给用人单位， 再由用
人单位支付给女职工。 这就意味
着， 生育女工在领取生育津贴期
限内， 其所在单位不再支付产假
期间工资。 目前， 有些地方社保
经办机构开始将生育津贴按程序
直接发放给女职工个人。

产假工资， 则是生育女职工
在不符合申领生育津贴条件的情
况下， 由所在单位按其正常出勤
支付给的劳动报酬。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生育津
贴是社保经办机构按照职工所
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
工资计发的， 所以， 女职工享受
的生育津贴可能会高于或低于其
产假前的工资标准。 当女职工领
取的生育津贴低于其产假前的工
资标准时， 差额部分应由用人单
位补足。

二是生育津贴申领障碍不能
成为用人单位拒绝支付产假工资
的理由。

《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四十
八条规定： “用人单位不得因结
婚、 怀孕、 产假、 哺乳等情形，
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

限制女职工晋职、 晋级、 评聘专
业技术职称和职务 ， 辞退女职
工， 单方解除劳动 （聘用） 合同
或者服务协议。”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
定》 第八条规定： “女职工产假
期间的生育津贴， 对已经参加生
育保险的， 按照用人单位上年度
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由生育保
险基金支付； 对未参加生育保险
的， 按照女职工产假前工资的标
准由用人单位支付。”

据此， 无论用人单位是否为
女职工缴纳了生育保险， 以及连
续缴费年限是否达到要求， 符合
生育条件的女职工在产假期间
均有权获得工资保障， 要么享受
生育津贴， 要么享受产假工资。
而且， 生育津贴若低于产假前工
资标准的， 用人单位有责任予以
补足。

本案中， 线材公司认为生育
津贴与产假工资是一回事， 既然
社保经办机构未拨付曲琪琪的生
育津贴， 自己就可以不承担支付
产假期间工资的责任， 这种认识
是错误的， 其做法也是违法的，
侵犯了女职工在产假期间的合法
权益， 必须依法予以纠正。

潘家永 律师

根据法律规定， 工伤职工评
定伤残等级后停发原待遇， 按规
定享受伤残待遇 。 虽然法规有
“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满后仍
需治疗的， 继续享受工伤医疗待
遇” 之规定， 但该情形通常是指
经鉴定延长医疗期后的待遇。 对
于未经鉴定却继续医疗的各项待
遇应如何解决呢？ 本文结合具体
案例进行解析。

职工因工负伤致残， 停
工留薪期满后医疗费用无法
报销

2019年8月20日 ， 已经57周
岁的段志海 （化名） 经老乡介绍
到某公司从事电工工作， 双方约
定月工资为3000元。 同年9月14
日， 他在工作中被突然坍塌的设
备砸伤， 经送医救治诊断为双足
压砸伤。 2020年7月3日， 他被人
社部门认定为工伤。 经劳动能力
鉴定委员会鉴定， 他构成八级伤
残， 停工留薪期自2019年10月20
日开始至2020年9月18日止。

停工留薪期结束后， 段志海
于2020年9月20日又因右足拇趾
残端不适住院治疗 ， 医生诊断
为： 右足拇指残端神经瘤、 右足
拇趾截断术残端综合征。 他此次
住院144天， 期间均为二级护理，
合计支付医疗费37097.69元。 出
院后， 他又花费门诊复检检查治
疗费3332.46元。

2022年10月24日， 人社部门
作出 《工伤认定补正工伤诊断通
知书》，认定段志海所受工伤补正
后的诊断结论为： 右足拇指残端
的神经瘤、右足背腱鞘巨细胞瘤、
右足拇指截断术残端综合症。

从2020年8月19日起至2021
年3月3日止， 段志海每月开具诊
断证明 ， 每次均建议休息一个
月。 他通过微信将诊断书照片发

给公司工作人员。 2022年12月20
日， 段志海在年满60周岁时与公
司解除劳动合同。

公司因未为段志海缴纳包括
工伤在内的社会保险， 其仅对段
志海的八级伤残待遇予以赔偿，
而对段志海停工留薪期满后继续
治疗的医疗费 、 住院伙食补助
费、 护理费、 误工费等未进行处
理。 公司拒绝赔偿的理由是不予
认可这些开支。

一审判决支持追偿停工
留薪期满后医疗费用， 公司
不服提起上诉

2021年11月24日， 段志海向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提出申请， 请
求裁决公司向其支付2020年10月
至 2021年 3月期 间病假期工资
12600元、 医药费38137.07元、 住
院护理费21456元 、 住院伙食补
助费5760元、 交通费903元。

经审理 ，2022年 1月 5日，仲
裁 机 构 裁 决 公 司 向 段 志 海 支
付：1.2020年10月至2021年3月病
假 期 间 工 资 7728元 ；2.医 疗 费
38137.07元； 3.住院护理费12960
元； 4.住院伙食补助费3597.1元；
5.交通费864元。

段志海及公司均不服该裁
决， 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段志海的诉讼请求包括公司
向其支付2019年9月14日至2021
年1月医疗费12358.74元 、 停工
留薪期间的工资差额、 未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等。 一审
法院作出的判决， 对段志海主张
的2020年10月之后的工资等未予
支持。

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裁定撤销原判， 发回重
审。 期间， 公司申请对段志海住
院期间医疗费中不符合 《基本医
疗保险、 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

品目录》 中乙类及丙类品种及金
额进行鉴定； 对段志海因本次医
疗导致的伤情产生护理期、 营养
期进行鉴定。 一审法院经两次委
托， 两家鉴定机构分别作出做不
予受理和退鉴处理决定， 导致鉴
定未果。

虽然未能鉴定延长医疗
期， 工伤职工后续各项医疗
待遇不能少

围绕双方主要争议焦点， 一
审法院认为， 《工伤保险条例》
规定 ， 工伤职工评定伤残等级
后， 停发原待遇， 并按照有关规
定享受伤残待遇。 本案中， 段志
海主张公司应向其支付病假期工
资12600元。 根据段志海通过微
信向公司提交的 2020年 10月至
2021年3月期间由医院出具的休
息诊断书， 以及2022年10月24日
人社部门作出的 《工伤认定补正
工伤诊断通知书》 对段志海工伤
情形作出的补正诊断， 结合公司
自 认 此 期 间 未 给 段 志 海 发 放
工 资 的事实 ， 公司应当依法向
段志海支付该期间的工资， 且工
资标准应不低于病假工资。 经核
算， 公司应按每月2100元工资向
段志海支付此期间工资 ， 共计
12600元， 故对段志海该项请求
予以支持。

段志海要求给付停工留薪期
满后因继续治疗所产生的相关费
用。 从其提交的住院病案、 门诊
病历等证据可知， 其进行的门诊
复查和住院治疗均系继续治疗工
伤的行为， 符合 “工伤职工在停
工留薪期满后仍需治疗的， 继续
享受工伤医疗待遇” 的规定， 对
其主张的因继续治疗工伤所产生
的合理费用40430.15元， 一审法
院予以支持。

对于段志海主张的护理费，

结合其住院144天， 期间均为二
级护理的实际， 一审法院认为，
公司应予支付。 护理费的标准应
参照当地上一年度居民服务业在
岗职工平均工资标准确定， 对于
超出部分， 不予支持。

对于段志海主张的伙食补助
费、 交通费等， 一审法院核实后
均予采信。

综上， 一审法院判决： 1.公
司应支付病假工资12600元 、 停
工留 薪 期 满 后 医 药 费 40430.15
元、 护理费22577.62元、 住院伙
食补助费5409.6元、 交通费1203
元。 双方收到该判决书后均未上
诉， 该判决已生效。

［评析］
《工伤保险条例》第33条第2

款规定：“停工留薪期一般不超过
12个月。伤情严重或者特殊情况，
经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
会确认，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不
得超过12个月。 工伤职工评定伤
残等级后，停发原待遇，按照本章
的有关规定享受伤残待遇。 工伤
职工在停工留薪期满后仍需治疗
的，继续享受工伤医疗待遇。”

本案中， 段志海在停工留薪
期后未申请延长医疗期鉴定， 但
经人社部门于2022年10月24日作
出 《工伤认定补正工伤诊断通知
书》， 对 《工伤认定决定书》 工
伤诊断予以补正诊断为： “右足
拇指残端的神经瘤、 右足背腱鞘
巨细胞瘤、 右足拇指截断术残端
综合症”。 在此情况下， 段志海
继续治疗期间， 医疗机构每月为
其开具诊断 ， 均建议休息一个
月， 其通过微信将诊断书照片发
给公司， 表明其确实存在需要治
疗和休息的情形， 公司应当向其
支付病假工资并承担医疗费等有
关费用。 因此， 法院的判决是正
确的。 杨学友 检察官

独生子不幸离世
祖父母有孙辈探望权吗？


